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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考核定级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基础建设,深入落实

“管理、装备、素质、系统”四个要素并重原则，提升煤矿

安全保障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及有关

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所有合法的生产煤矿。新建、

改扩建、技改煤矿可参照执行。

第三条 考核定级标准执行《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

体系基本要求及评分方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评分方法》）。

第四条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级分为一级、

二级、三级 3 个等级，所应达到的要求为：

一级：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考核总得分不低于

90 分，重大灾害防治、专业管理部分评分不低于 90 分，安

全基础管理部分评分不低于 85 分，且不存在下列情形：

1.井工煤矿井下单班作业人数超过有关限员规定的；

2.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，自事故发生之日起，一般事

故未满 1 年、较大及重大事故未满 2 年、特别重大事故未满

3 年的；

3.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一级检查考核未通过，自考

核定级部门检查之日起未满 1 年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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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被降级或撤消等级未满 1 年的；

5.煤矿被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。

二级：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考核总得分及各管

理部分得分均不低于 80 分，且不存在下列情形：

1.井工煤矿井下单班作业人数超过有关限员规定的；

2.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，自事故发生之日起，一般事

故未满半年、较大及重大事故未满 1 年、特别重大事故未满

3 年的；

3.被降级或撤消等级未满半年的。

三级：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考核总得分及各管

理部分得分均不低于 70 分。

第五条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级实行分级考

核定级。

申报一级的煤矿由省级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

部门组织初审，国家矿山安监局组织考核定级。申报二级、

三级的煤矿，初审和考核定级部门由省级煤矿安全生产标准

化工作主管部门确定。

第六条 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考核定级按照企

业自评申报、初审、考核、公示、公告的程序进行。煤矿安

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考核定级部门原则上应在收到煤矿

企业申请后的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考核定级。煤矿和各级煤

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，应通过国家矿山安监局

“矿山安全生产综合信息系统－安全生产标准化”（网址：

https://zhxx.chinamine-safety.gov.cn/mj，以下简称“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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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”）完成申报、初审、考核、公示、公告等各环节工作。

未按照规定的程序和信息化方式开展考核定级等工作的，不

予公告确认。

（一）自评申报。煤矿对照《评分方法》全面自评，形

成自评报告，填写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级申报

表，依拟申报的等级自行或由隶属的煤矿企业向负责初审的

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初审。负责初审的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

部门收到企业申请后，应及时进行材料审查和现场检查，经

初审检查合格、检查发现的隐患整改合格后上报负责考核定

级的部门。

（三）考核。考核定级部门在收到经初审合格的煤矿安

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级申请后，应及时组织对上报的材

料进行审核，审核合格后，对申报煤矿组织进行现场检查或

抽查。

对自评材料弄虚作假的煤矿，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

主管部门应取消其申报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级的资

格，认定其不达标。煤矿整改完成后需重新自评申报，且 1

年内不得申报二级以上等级。

（四）公示。对考核合格的申报煤矿，由初审部门监督

检查申报煤矿隐患整改合格后，将整改报告报送考核定级部

门，考核定级部门在本部门或本级政府的官方网站向社会公

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公告。对公示无异议的煤矿，考核定级部门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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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等级，并予以公告。

省级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应在公告定级

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被定级煤矿名单经“信息系统”报送国家

矿山安监局。

对考核未达到一、二级等级要求的申报煤矿，初审部门

组织按下一个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级进行考核定级。

第七条 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达标煤矿应加强日常

检查，每季度至少组织开展 1 次全面的自查，煤矿上级企业

每半年至少组织开展 1 次全面检查（没有上级企业的煤矿自

行组织开展）。

第八条 煤矿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相应等级

后，考核定级部门每 3 年进行一次复查复核。由煤矿在 3 年

期满前 3 个月重新自评申报，各级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

主管部门按第六条规定对其考核定级。

第九条 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一级煤矿作出符合一

级体系要求的承诺，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，可在 3 年期满

时直接办理延期：

1.3 年期限内，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，不存在重大

事故隐患且组织生产的情况；

2.3 年期限内，井下“零突出”“零透水”“零冲击（无

冲击地压事故）”；

3.井工煤矿采用“一井一面”或“一井两面”生产模式

（冲击地压矿井除外）；

4.井工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 100%；露天煤矿采剥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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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化程度达到 100%。

第十条 办理直接延期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一级

煤矿，应在 3 年期满前 3 个月通过“信息系统”自评申报，

由省级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组织对其审核，并

征求当地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意见，审核符合延期条件后

通过“信息系统”报送国家矿山安监局，国家矿山安监局按

照程序予以公示公告。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二级、三级

煤矿不执行直接延期制度。

第十一条 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达标煤矿的监管。

（一）对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级的煤矿应加

强动态监管。各级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应按属

地监管原则，每年按一定比例对达标煤矿进行抽查。对工作

中发现已不具备原有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达标水平的

煤矿，应降低或撤消其取得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

级；对停产超过 6 个月的煤矿，应撤消其原有安全生产标准

化管理体系等级，待复产时重新申报、考核定级；矿山安全

监管监察部门日常检查查处煤矿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后，自查

处之日上溯 6 个月，查处重大事故隐患数量超过煤矿自查上

报数量的，应降低（三级为撤消）其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

系等级。

（二）对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的煤矿，各级煤矿安全

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应自事故发生之日起降低或撤消

其取得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级。一级、二级煤矿发

生一般事故时降为三级，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时撤消其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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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；三级煤矿发生一般及以上事故时撤消其等级。

（三）降低或撤消煤矿所取得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

系等级后，应及时通过“信息系统”将相关情况报送原等级

考核定级部门，由原等级考核定级部门进行公告并更新系统

相关信息。

（四）对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级被撤消的煤矿，

实施撤消决定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应依法责令

其立即停止生产，进行整改，待整改合格后重新提出申请。

（五）各级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每年应组

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直接延期的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一

级煤矿开展重点抽查。对达不到一级等级要求的煤矿，应降

低或撤消其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等级，并将有关情况通

过“信息系统”上传国家矿山安监局。

（六）各级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应按照职

责分工每年至少通报一次本行政区域内煤矿安全生产标准

化管理体系考核定级情况，以及等级被降低和撤消的情况。

第十二条 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一级煤矿在有效期

内享受以下激励政策：

（一）在全国性或区域性调整、实施减量化生产措施时，

原则上不纳入减量化生产煤矿范围；

（二）在地方政府因其他煤矿发生事故采取区域政策性

停产措施时，原则上不纳入停产范围；

（三）申请生产能力核增时，在同等条件下，可优先开

展审查确认工作；新投产的煤矿和已核定生产能力的煤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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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生产能力核定提高产能规模的间隔时间，可按规定缩

短；

（四）生产能力核增时，产能置换比例不小于核增产能

的 100%，通过改扩建、技术改造增加优质产能超过 120 万吨

/年以上的，所需产能置换指标折算比例可提高为 200%；

（五）生产能力核增时，核增幅度可在“不超过煤炭工

业设计规范标准设计井型规模 2 级级差”规定的基础上，上

浮 1 级级差；实现“一井一面”或智能化开采的，核增幅度

可上浮 2 级级差；

（六）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时，符合相关条件

的，可以直接办理延期手续；

（七）银行保险、证券、担保等主管部门作为对煤矿企

业信用评级重要参考依据；

（八）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适当减少检查频次；

煤矿停产后复产验收时，优先进行复产验收。

鼓励各省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区

实际，细化完善有关激励政策，提高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积

极性。

第十三条 省级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可根

据本办法和本地区工作实际制定实施细则，并及时报送国家

矿山安监局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家矿山安监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4

年 XX 月 XX 日起执行，2020 年颁布的《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

管理体系考核定级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

